第三章 采购需求

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说明：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 “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的条款。

3.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磋商文件，对磋商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料。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工业。

技术要求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单位
	所属行业
	技术要求

	1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分子筛制氧机组等设备维保服务（重）
	1项
	工业
	服务范围

医用制氧系统（7机组）、医用压缩空气系统（2机组）、高压氧舱压缩空气系统（2机组）、中心吸引系统（11机组即2号楼7机组、5号楼2机组和4号楼2机组）

二、服务内容
包含以下内容：
（一）维修工时与人员服务：24小时人员值班巡检、技术支持服务，包含服务期内服务范围内所需的一切人工费用（含维修工程师、项目管理人员、技术咨询费、培训人员及值班人员费用、差旅费用、节假日加班费用）。
（二）预防性保养服务(含分子筛制氧系统、压缩空气系统、高压氧舱压缩空气系统保养耗材)；
（三）定期检定服务：特种设备（如压力容器、安全阀、压力表）的定期检验，纯度仪定期校正，氧气质量定期送检；
（四）包含设备故障排查、诊断和3000元内维修零部件。发生故障由供应商负责设备检修，排查故障原因，故障需要更换的维修零部件，价值3000元以内由供应商负责提供安装；价值超过3000元的维修零部件如空压机的压缩机头、电机、散热器、散热风机、控制器、进气阀，冷干机的电机、压缩机、蒸发器，制氧主机的分子筛、控制器、调压阀、触摸屏、氧气流量计、氧气纯度仪，水环式真空泵头、真空电磁阀、电机由医院申购或委托供应商申购；不包含整机更换如制氧主机整机、空压机整机、冷干机整机、水环式真空泵、水汽分离器、气体储罐、各种管道过滤器外壳、配电柜、远程监控系统的工控机的更换。

注：不含压力容器维修。
三、服务要求
（一）维修工时与人员服务要求
1、维保依据：规范或行业标准（《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GB50751-2012、《医用空气加压舱》GB/T 12130-2005、《医院医用气体系统运行管理》WS 435-2013、《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21-2016等）及设备使用手册等。

2、保证开机率：在合同期内保证整体系统95%及以上的开机率（按一年365个日历日计算，总停机时间少于5%）。如果此开机率由于中标人的原因未能达到，对于开机率低于95%的每一个百分点，合同期限将相应延长5个日历日（延长费用由乙方承担）或双方协商其他补偿方式。开机率计算不包含因不可抗力、院方计划性停机或非设备本身原因的停机时间。

3、操作与维护培训：每年为医院操作人员及参与管理的相关人员提供至少一次现场操作、日常维护及应急处理培训（如需）。

4、设备站房巡检：制氧系统、压缩空气系统、负压系统、高压氧舱压缩空气系统工作时间早上、下午、晚上各巡检一次，检查设备工作状态，清理设备表面灰尘，手动设备排水等，巡检结果需有台账记录；

5、人员投入：项目设置一个医气系统维保专员岗位，该岗位实行两班倒或三班倒工作制，由医气系统维保专员轮流值班，对服务范围内设备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运维值班实行24小时工作责任制，保证有1位或以上的维保人员常驻医院值班，休息时间和节假日至少1人在市区内电话值班并定时巡检（早、中、晚），发现故障或者接到报修通知后30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理。设备保养、重大维修或安全生产检查及其他院方特殊安排等必须全部到场。费用需包含服务期内服务范围内所需的一切人工费用（含维修工程师、项目管理人员、技术咨询费、培训人员及值班人员费用、差旅费用、节假日加班费用）。

6、参数记录：对系统运行参数（压力、流量、温度、氧气纯度等）检查，对偏离部分进行调试校准，制定巡检记录表等，巡检需认真细致，不得马虎、遗漏，并认真填写巡检记录。

7、每月应对特种设备进行1次安全检查，每年应根据不同应急情况进行至少1次应急预案演练并形成记录台账。

8、按时对系统进行预防性保养，每次保养前提前通知归口管理部门并对保养过程进行拍照记录；

9、人员负责对各系统涉及的特种设备（如压力容器、安全阀、压力表）的定期检验，纯度仪定期校正，氧气质量定期送检并于每次到期前提前通知归口管理部门并对保养过程进行拍照记录；

10、检修发现故障或临床科室用气异常报修发现值班人员应第一时间排查问题，并将排查结果及维修方案上报归口管理部门，第一时间进行抢修，涉及大件维修部分如实上报按流程申请维修。

11、认真做好巡检记录和维修更换设施配件的登记、预防性保养登记等，落实相关管理制度规范，交接班时要交代具体注意事项等。

12、配合医院完成上级部门或本院安全检查等工作和医院交办的项目相关工作内容。
（二）预防性保养服务要求
1、医用制氧系统保养（7机组）
医用制氧系统共7套机组。为确保制氧系统产出的氧气满足国家药品标准制定件“富氧空气”的理化指标，同时设备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制氧系统需要定期保养，具体如下：

（1）空压机的空气过滤器滤芯、机油过滤器滤芯、油气分离器滤芯、机油累计运行6个月更换1次；

（2）管道过滤器滤芯、除菌过滤器滤芯、制氧主机前级过滤器滤芯和后级过滤器滤芯累计运行12个月更换1次。

（3）检查空压机排气温度是否正常，定期清理油冷却器、散热器、滤网灰尘。

（4）检查电子排水器是否正常并定期排水。
（5）检查设备接口管路气密性
（6）检查各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压力表等仪表的准确性，并按时送检。
（7）产出的氧气每年送检1次。

注：服务范围不包含液氧站、杜瓦罐和汇流排。
2、压缩空气系统保养（2机组）

    根据压缩空气系统运行需要，确保压缩空气系统满足《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GB50751-2012的相关要求，同时设备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压缩空气系统需要定期保养，具体如下：
（1）空压机的空气过滤器滤芯、机油过滤器滤芯、油气分离器滤芯、机油、管道过滤器滤芯、除菌过滤器滤芯每12个月更换1次；

（2）检查空压机排气温度是否正常，定期清理油冷却器、散热器、滤网灰尘。

（3）检查电子排水器是否正常。
（4）检查设备接口管路气密性。
（5）检查各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压力表等仪表的准确性并按时送检。
3、高压氧舱压缩空气系统保养（2机组）

高压氧舱主要由氧舱舱体、供气与压力控制系统、环境控制系统、监测与安全系统及辅助设备等组形成。其中高压氧舱压缩空气属于供气与压力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压缩空气以升高舱内压力，本项目只负责高压氧舱压缩空气系统部分。

为保证高压氧舱的安全使用，需要定期更换其压缩空气系统的耗材，同时检查气密性和安全系统是否正常，具体如下：

（1）空压机油过滤器滤芯、空气过滤器滤芯、油气分离器滤芯、机油及管道过滤器滤芯每12个月更换1次。

（2）检查空压机排气温度是否正常，定期清理散热器、滤网灰尘。

（3）检查设备接口管路气密性 。

（4）检查安全系统是否正常，压力表等仪表的准确性并按时送检。
4、医用中心吸引系统保养（11机组）

根据医用中心吸引系统运行需要，确保医用中心吸引系统满足《医用气体工程技术规范》GB50751-2012的相关要求，同时设备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需要定期维护（无预防性保养耗材）：
（1）检查真空泵是否结垢，设备接口管路气密性。
（2）检查各设备运行是否正常，压力表等仪表的准确性。
5、预防性保养耗材清单如下：

系统
机组信息
设备编号及名称
设备品牌
设备型号
数量
耗材名称
耗材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建议保养频率
制氧系统
A组：2号楼20层，产氧量为60m3/小时
#1、#2空压机
阿特拉斯
GA45P
2
空气过滤芯
原装正品
2
个
1年1次
油过滤芯
原装正品
2
个
油气分离芯
原装正品
2
个
螺杆空压机高级冷却液
18L/桶
2
桶
管路空气过滤器
北京中成航宇
CFC-010-1/
CFT-010-1/
CFA-010-1/
CFCH-010-1
8
管路过滤芯
C/T/A/H级/各2个
8
个
除菌过滤器
多明尼克
ACS015CBMX/
AR015CBMX
4
除菌过滤器滤芯
ACS015CBMX/
AR015CBMX各2个
4
个
B组：2号楼20层，产氧量为100m3/小时
#1、#2空压机
凌格风
LS75D-7.5
2
空气过滤芯
原装正品
4
个
1年2次
油过滤芯
原装正品
8
个
油气分离芯
原装正品
4
个
螺杆空压机高级冷却液
18L/桶
10
桶
管路空气过滤器
纽曼泰克
PRIMAK PF175-FG/FC/FV
6
管路过滤芯
PF175-FG/FC/FV/各2个
6
个
1年1次
制氧主机
珠海和佳
VGP-50
2
制氧机前级过滤芯
原装正品
2
个
制氧机后级过滤芯
原装正品
2
个
除菌过滤器
Apureda 阿普达
AM0720-D
1
除菌过滤器芯
原装正品
1
个
C组：后勤服务中心一层制氧设备，产氧量为60m3/小时
#1空压机
斯可络
SCR50D-8
1
空气过滤芯
原装正品
2
个
1年2次
油过滤芯
原装正品
2
个
油气分离芯
原装正品
2
个
螺杆空压机高级冷却液
18L/桶
2
桶
#2空压机
柳州富达
LU37-7G
1
空气过滤芯
原装正品
2
个
1年2次
油过滤芯
原装正品
2
个
油气分离芯
原装正品
2
个
螺杆空压机高级冷却液
18L/桶
2
桶
管路空气过滤器
北京中成航宇
CFC-007-2/
CFT-007-2/
CFA-007-2/
CFH-007-2
8
管路过滤芯
C/T/A/H级/各2个
8
个
1年1次
除菌过滤器
北京中成航宇
CFT-004-2
2
除菌过滤器芯
CFT-004-2 
2
个
除菌过滤器
多明尼克
ACS025EBMX/
AR025EBMX
2
除菌过滤器芯
ACS025EBMX/
AR025EBMX/各2个
2
个
D组：后勤服务中心一层制氧设备，产氧量为50m3/小时
#1空压机
凌格风
LS75D-7.5
1
空气过滤芯
LS-1
2
个
1年2次
油过滤芯
LS-2
4
个
油气分离芯
LS-3
2
个
螺杆空压机高级冷却液
18L/桶
5
桶
管路空气过滤器
独资·汉粤
HFII-T-018/
HFII-A-018/
HFII-H-018
3
管路过滤芯
HF-T/A/H级
3
个
1年1次
制氧主机
珠海和佳
VGP-50
1
制氧机前级过滤芯
原装正品
1
个
制氧机后级过滤芯
原装正品
1
个
除菌过滤器
ATS
STLK-100AF
1
除菌过滤器芯
STLK-100AF
1
个
正压系统
2号楼负一楼压缩空气系统
#1、#2空压机
意朗实业
ERC-303AL/0.8
2
空气过滤芯
30A
2
个
1年1次
油过滤芯
WD962
2
个
油气分离芯
22AC
2
套
螺杆空压机高级冷却液
18L/桶
2
桶
管路空气过滤器
/
Q/P/S-035
6
管道精密过滤器芯
Q/P/S-035/各2个
6
个
高压氧舱正压系统
后勤楼高压氧舱压缩空气系统
#1、#2空压机
柳州柳二空机械
LEK45B
2
空气过滤芯
LEK45-1
2
个
1年1次
油过滤芯
WD962
2
个
油气分离芯
60AC
2
套
螺杆空压机高级冷却液
18L/桶
3
桶
管路空气过滤器
烟台冰轮
/
3
空气过滤器滤芯（活性炭）
/
3
个
注：定期保养严格按照设备说明书保养时间要求进行，具体耗材更换间隔视设备运行时间和设备条件而定。
（三）定期检定服务要求
1、特种设备（如压力容器、安全阀、压力表）的定期检验并获取合格报告，安全阀、压力表检验不合格产品由供应商按需购买更换。

2、产出氧气质量定期送检并出具第三方报告。

3、检查氧气纯度仪指示是否正确，如读数偏离需定期校正。

（四）包含设备故障排查、诊断和3000元内维修零部件。

1、包含设备故障排查、诊断和3000元内维修零部件。发生故障由供应商负责设备检修，排查故障原因，故障需要更换的维修零部件，价值3000元以内由供应商负责提供安装；价值超过3000元的维修零部件如空压机的压缩机头、电机、散热器、散热风机、控制器、进气阀，冷干机的电机、压缩机、蒸发器，制氧主机的分子筛、控制器、调压阀、触摸屏、氧气流量计、氧气纯度仪，水环式真空泵头、真空电磁阀、电机、由医院申购或委托供应商申购；不包含整机更换如制氧主机整机、空压机整机、冷干机整机、水环式真空泵、水汽分离器、气体储罐、各种管道过滤器外壳、配电柜、远程监控系统的工控机的更换（注：不含压力容器维修）。

2、3000元以内维修零部件包括并不限于如下：
2.1、空气压缩机主要部件：高压油管、热保护继电器、急停开关、油分密封垫圈、温控阀芯、观油镜。

2.2、冷干机主要部件：冷媒（补充或重新注入）、温控阀、风扇、电子排水阀、相序保护继电器、压力控制开关。

2.3、制氧主机主要部件:各类压力传感器、电动排水器、消音器、单向阀、气管。

2.4、其他重要部件（压力表、安全阀）：检定不合格产品负责按需购买。

3、3000元以上维修零部件包括并不限于如下：

3.1、空压机：压缩机头、电机、散热器、散热风机、控制器、进气阀；

3.2、冷干机：电机、压缩机、蒸发器；

3.3、制氧主机：分子筛、控制器、调压阀、进气阀、排放阀、平衡阀、触摸屏、氧气流量计、氧气纯度仪；
3.4、水环式真空泵：泵头、真空电磁阀、电机；

3.5、压力容器：压力容器正常运行中出现的故障，供应商负责联系有资质企业维修改造，不承担维修费用。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等其他因素需强制报废停止使用的压力容器，不承担整体更换的责任。

4、不包含整机更换，如制氧主机整机、空压机整机、冷干机整机、水环式真空泵、水汽分离器、气体储罐、各种管道过滤器外壳、配电柜、远程监控系统的工控机的整体更换。
5、建立完整的维修服务记录档案，以备随时查阅。

6、市场价格有争议的维修零部件需询价并双方认同。


商务要求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服务期
	本项目采购预算为1年，服务期限为3年，实施1年1签，具体以签订的合同时间为准。

	保密要求
	双方在采购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对方属于保密的内容，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报价要求
	1、本项目合同采用包干价，则成交供应商的最后报价作为一个年度的合同总价。
2.竞标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竞标报价已包括了完成本项目服务工作所需的人员成本、劳务费、技术服务费、管理、交通、通讯、保险、利润、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应有风险、责任等与本项目相关的所有费用，不论在采购文件中是否有提及。
3.供应商自行考虑完成项目所需的费用，竞标报价中应包含全部内容，成交后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合同金额外的任何费用。

	安全责任
	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一切安全管理责任。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知识产权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中的所有内容，不得包含任何侵犯第三者知识产权的材料。如发生侵权行为，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提供产品或服务侵犯其他专利人的专利成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因侵犯他人专利权造成采购人损失的，还应赔偿采购人相关损失。

	验收要求

	按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的服务要求、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以及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本表未明确的技术要求和规范，按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执行）。

	付款方式
	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双方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开具与付款金额相符的正规合法发票后，采购人在3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成交供应商合同金额的30%款，第二笔款在服务期满6个月，采购人在3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成交供应商合同金额的50%款，余下20%款在本年度服务期满后，在3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成交供应商。第二第三笔款需考核合格后才能支付。


考核表

	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设备维保考核表

	考核科室（设备）：                               考核时间段：

	序号
	考核内容
	具体考核内容
	考核依据
	扣除分数
	考核打分情况

	1
	设备开机率（40分）
	设备年开机率达到95%及以上
	日常维修记录
	单次报修开始至修复，用时超3天，每次扣2分；
总体开机率未达95%，直接扣50分。
	

	2
	服务响应
（20分）
	
每次报修响应的速度及响应方式
	日常维修记录
	报修后，远程技术服务在30分钟内未有工程师响应，每次扣2分；
报修后，需现场工程师到场，未在8小时内到现场，，每次扣3分；
报修后，需要更换配件，未在48小时内提供配件，每次口3分。
	

	3
	现场工程师管理（10分）
	到场的维修工程师服务态度、技能熟练度、维修方式
	现场维修情况
	到场工程师服务态度差、拒绝沟通等情况，每次扣2分；
到场工程师维修技术差、技能不熟练，每次口2分;
	

	4
	维修保养记录（10分）
	提供每次维修、保养的记录，需分类整理成册，纸质和电子版各一份。
	日常维修记录
	资料不完整，缺一份扣2分。
	

	5
	科室满意度
（10分）
	由科室对服务商的服务满意度做评价
	日常维修服务内容
	
	

	6
	设备科满意度(10分）
	由设备科对服务商的服务满意度做评价
	日常维修服务内容
	
	

	考核人：                                      考核时间：
	总分
	

	考核分满分100分，得分＜90分为考核不合格


附件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